渝经信发〔2023〕76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总工会

共青团重庆市委员会


关于举办第二届全国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

大赛重庆市选拔赛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人力社保局、教委、总工会、团委，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经济信息、人力社保、教育、工会、共青团部门，有关院校、企业：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大力培育支撑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关于举办2023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大赛的通知》（工信部联人函〔2023〕223号）有关要求，市经济信息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教委、市总工会、团市委决定于2023年9—10月共同举办2023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大赛重庆市选拔赛（以下简称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名称

2023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全国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大赛重庆市选拔赛。
二、赛项设置
大赛设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装调工（汽车芯片开发应用）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工业互联网安全）、虚拟现实产品设计师（5G+虚拟现实开发应用）三个赛项。

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工业大数据算法）赛项，在2022年“巴渝工匠”杯重庆市数字技术技能大赛电子数据取证分析师（工业大数据）赛项决赛选手中择优推荐参加国赛，不另行举办选拔赛。
三、竞赛内容
各赛项原则上分为理论考试和实践操作两部分，理论考试占总成绩的20%，实践操作占80%，依据相应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命题，具体要求见各赛项实施方案，未尽事宜由各赛项执委会另行通知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2023年10月中旬前，采取分地点分赛项选拔的方式进行。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装调工（汽车芯片开发应用）赛项在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举办选拔赛（10月21—22日）；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工业互联网安全）赛项在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举办选拔赛（10月9—10日）；虚拟现实产品设计师（5G+虚拟现实开发应用）赛项在重庆工程职业学院举办选拔赛（10月20—22日）。
五、竞赛组织方式
（一）竞赛分组。

各赛项设置职工组（含教师）和学生组。其中，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装调工（汽车芯片开发应用）、虚拟现实产品设计师（5G+虚拟现实开发应用）赛项为双人团体赛，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工业互联网安全）赛项为三人团体赛。
（二）报名条件。
报名参赛人员须年满16周岁以上且在法定退休年龄以内，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各赛项相关职业工作经历的企业在职人员，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的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下同）在职人员，以及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相关专业全日制在籍学生均可报名参赛。

以学生身份参赛的，应为重庆各类院校全日制在校在籍学生；以职工身份参赛的一般应具有相应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四级（中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对未取得相应等级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的，原则上应从事本职业（工种）工作五年以上且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高的技能水平。参赛选手不得在同一赛事中同时参加多个赛项的比赛，以职工身份参赛选手不得担任同一赛事中同一项目的学生参赛选手指导教师。
已获得“中华技能大赛”“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及取得“全国技术能手”申报资格的人员，不得以选手身份参赛。具有全日制学籍的在校创业学生不得以职工身份参赛。

参赛选手以单位组织报名参赛，每个组别参赛选手原则上不少于30队，同一单位选派选手原则上不得超过2队（报名详情见赛项实施方案）。

六、奖励办法
（一）团体奖励。
按照竞赛项目区分组别分别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另按获奖总人数不超过决赛参赛选手数量的30%设置优胜奖，统一由组委会颁发荣誉证书。身份为学生的一、二、三等奖获得者，对其指导教师颁发“优秀指导教师”证书。
对于符合国家政策有关规定的赛项，参赛选手决赛成绩合格，可按规定获得与命题等级对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决赛双人团体赛前3队（三人团体赛前2队）且成绩合格的获奖选手，在命题层级基础上，可晋升高一等级。

依据选拔赛最终成绩，各赛项分别择优推荐4队选手（职工组、学生组各2队）参加第二届全国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大赛决赛。
（二）单位奖励。
根据各参赛区县（自治县）、有关单位组织工作、获奖情况及实际贡献，分别评选优秀组织奖、特别贡献奖等。
七、有关要求

（一）请各有关单位，按照大赛组委会的统一部署，认真做好竞赛组织工作，广泛宣传动员，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确保选拔出优秀选手代表我市参赛。
（二）请各赛项承办单位，科学制定竞赛期间各类应急处置预案，做好应急管理工作，确保赛事活动稳妥、安全、有序开展。
（三）本次大赛不收取报名费，参赛选手食宿自理。涉及报名等事项咨询，请与各赛项联系人直接联系。组委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张辉鑫；

联系电话：023—63899503；

传真：023—63899503；

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云杉南路12号（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3楼3008室）。

附件：1.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装调工（汽车芯片开发应用）赛项实施方案

2.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工业互联网安全）赛项实施方案

3.虚拟现实产品设计师（5G+虚拟现实开发应用）赛项实施方案

4.竞赛组织机构
5.选手报名表

6.参赛信息汇总表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总工会 

共青团重庆市委员会
                               2023年9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装调工（汽车芯片

开发应用）赛项实施方案

一、大赛安排
（一）竞赛项目。
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装调工（汽车芯片开发应用）

（二）组别设置。
本赛项区分学生组和职工组（含教师），符合参赛条件的选手均可报名参赛。
（三）竞赛标准。
本赛项职工组根据《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装调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国家职业资格三级的技能内容设定，学生组根据《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装调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国家职业资格四级的技能内容设定，同时结合服务型制造涉及的相关技术、应用技术发展状况和企业生产实际命题。竞赛技术文件于赛前1个月公布。

（四）竞赛内容。
本竞赛为双人团体赛，由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两部分组成。理论知识竞赛采用闭卷考试方式，操作技能竞赛采用现场实际操作方式。理论知识竞赛和操作技能竞赛均实行百分制，其中理论知识竞赛占比20%，操作技能竞赛占比80%。

理论知识竞赛以选择题和判断题为主，实行100分制，竞赛时间60分钟。操作技能竞赛以实际操作为主，操作过程结合技术能力、工艺制作要求和相关理论知识，实操比赛实行100分制。

（五）竞赛时间及地点。
赛前培训及熟悉赛场设施设备安排：2023年10月20日

赛前培训地点：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竞赛说明会及轮次抽签安排：2023年10月20日14:00

决赛时间：2023年10月21日—10月22日

决赛地点：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六）竞赛报到安排。
报到时间：2023年10月20日8:00-14:00
报到方式：参赛人员自行乘坐交通车或自驾车辆报到

报到地点：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二、报名参赛
（一）组队方式。
1.以企业、院校为单位组队参赛（以下简称“参赛队”），各参赛队除参赛选手外，设领队1名（学生组每组选手设指导教师2名）。同一组别（分职工组和学生组），每个单位限报2组选手。

2.各参赛单位须将参赛选手报名表、参赛信息汇总表（见附件）的电子版和所有参赛人员二寸红底照片电子件（照片以“单位+姓名+身份证号码”方式命名，照片大小不低于1MB），于2023年9月30日前发送到承办单位电子邮箱1059286490@qq.com；纸质版报名表（加盖单位公章）报到时现场提交竞赛组委会。

（二）选手报名要求。
选手报名条件以通知正文为准。以下人员不得报名参赛：
1.获得往届智能制造装调工赛项市级及以上一类或二类竞赛一等奖的选手。
2.历届智能制造装调工赛项专家组、教练组成员。
三、成绩评定
（一）竞赛成绩按竞赛总成绩进行排名。

（二）当出现竞赛总成绩相同时，以操作技能竞赛时间作为依据，则以竞赛完成时间少者成绩排前。

（三）所有竞赛项目技术评判工作结束后，大赛组委会按照竞赛成绩审定结果，统一公布成绩。

四、其他事项
（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力争把大赛办成优质赛事，各参赛队要组织好初赛，遴选优秀选手参加市级决赛，同时做好代表队组建和参赛保障工作。

（二）本次竞赛不收取报名费，参赛人员的交通费、食宿费用自理。

（三）各参赛单位须提前为选手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在竞赛报到时提交证明材料。

（四）竞赛委员会将于赛前对竞赛筹备的各项工作进行评估，如遇不可抗力，竞赛将延期举办，具体时间将另行通知。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李倩倩                    

联系电话：13608392391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梨花大道857号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竞赛交流群：职工组（594595125）、学生组（71008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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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工业互联网安全）

赛项实施方案

一、大赛安排

（一）竞赛项目。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工业互联网安全）

（二）组别设置。

本赛项区分学生组和职工组（含教师），符合相应条件的选手均可报名参赛。

（三）竞赛标准。

参考《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高级工内容，结合本赛项实际技术要求确定竞赛标准。本赛项每支团队3名选手。

（四）竞赛内容。

本竞赛为三人团体赛，由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两部分组成。理论知识竞赛采用闭卷考试方式，操作技能竞赛采用现场实际操作方式。理论知识竞赛和操作技能竞赛均实行百分制，其中理论知识竞赛占比20%，操作技能竞赛占比80%。
竞赛内容紧密结合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要求，在工业互联网络安全领域基本技能考核的基础上重点突出企业所需专业技能及新技术应用，体现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及管理与生产相结合。
（五）竞赛时间及地点。

决赛时间：2023年10月9日—10日

决赛地点：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东路76号（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六）竞赛报到安排。
报到时间：2023年10月8日

报到方式：参赛人员自行前往报到

报到地点：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东路76号（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二、报名参赛

（一）组队方式。

1.以企业、院校等为单位组队（以下简称参赛队）参赛，各参赛队除选手外，设领队1人（学生组每组选手设指导教师2名）。同一组别（分职工组和学生组），每个单位限报2组选手。
2.2023年9月29日前，各参赛队须以电子版形式将报名表、2寸免冠照片（选手照片要注明姓名及单位），打包发送至赛项承办单位指定邮箱：935311213@qq.com。纸质报名表（加盖单位公章）于竞赛报到时提交。

（二）报名选手要求。

1.职工组
职工组参赛选手应在法定退休年龄以内，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各赛项相关职业工作经历的企业在职人员，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的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下同）在职人员，一般应具有相应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四级（中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对未取得相应等级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的，原则上应从事本职业（工种）工作五年以上且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高的技能水平。参赛选手不得在同一赛事中同时参加多个赛项的比赛。职工身份参赛选手不得担任同一赛事中同一项目的学生参赛选手指导教师。
2.学生组
各级各类高等院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年满16周岁以上在校学生，具有良好政治思想素质、积极上进、身体健康，具备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的扎实理论基础和较高的技能水平。

三、成绩评定

（一）竞赛项目按团体实际操作成绩排名。

（二）当出现团体竞赛总成绩相同时，以竞赛用时为依据，比赛所有模块用时总量短的团体为优。

四、其他事项

（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力争把大赛办成优质赛事，各参赛单位要组织好预选赛，选拔优秀选手参赛。开设有大赛竞赛项目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原则上要组织选手参赛。

（二）本次大赛不收取报名费，参赛选手食宿费用自理。

（三）竞赛委员会将于赛前对竞赛筹备的各项工作进行评估，如遇不可抗力，竞赛将延期举办，具体时间将另行通知。

（四）联 系 人：何雨虹
联系电话：15310488715
邮　　箱：935311213@qq.com

地　　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东路76号（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附件3

虚拟现实产品设计师（5G+虚拟现实开发应用）

赛项实施方案

一、大赛安排

（一）竞赛项目。

5G+虚拟现实开发应用
（二）组别设置。

本赛项区分学生组和职工组（含教师），符合相应条件的选手均可报名参赛。
（三）竞赛标准。
本次赛项职工组参照“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国家职业技术技能标准高级工（三级），学生组参照“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国家职业技术技能标准中级工（四级）有关要求，结合本赛项实际技术要求确定竞赛标准。
竞赛内容。
竞赛内容分为实践操作，职工组与学生组分别命题，在虚拟现实技术的基础上，结合特定的工业生产环境，参赛选手使用三维建模技术和虚拟现实应用开发技术，通过三维模型制作、虚拟现实应用开发任务，开发创新虚拟现实工业应用。
任务一：三维模型制作

根据要求，完成三维建模、 UV 展开和贴图制作。职工组主要考查次时代建模流程；学生组主要考查场景、道具建模。
任务二：虚拟现实应用开发

根据要求，完成虚拟现实工业应用软件界面交互设计、引擎应用与开发，并将项目发布到虚拟现实头盔终端设备上运行展示。职工组主要考查次虚拟现实交互开发能力；学生组主要考查虚拟仿真开发能力。
（五）竞赛时间及地点。

比赛时间：2023年10月20日—22日

比赛地点：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六）竞赛报到安排。

报到时间：2023年10月20日

报到方式：参赛人员自行前往报到
报到地点：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二、报名参赛

（一）组队方式。

1.以企业、院校为单位组队（以下简称参赛队）参赛，各参赛队2名选手，另设领队1人（每名学生身份选手设指导教师1人）。参赛单位最多限报4个参赛队（学生组2个，职工组2个）。

2.2023年9月30日前，各参赛队须以电子版形式将报名表、2寸免冠照片（选手照片要注明姓名及单位），打包发送至赛项承办单位指定邮箱：502800696@qq.com。纸质报名表（加盖单位公章）于竞赛报到时提交。

（二）报名选手要求。

凡具有虚拟现实开发能力的企业职工，高等学校、技工院校和职业院校的在校教师可参加职工组竞赛；各高等院校、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在校学生均可报名参加学生组竞赛。
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及在2021年和2022年各类竞赛中已取得“全国技术能手”申报资格的人员，不得以选手身份参赛。具有全日制学籍的在校创业学生不得以职工身份参赛。

三、成绩评定

（一）竞赛项目按参赛队总成绩排名。

（二）总成绩相同时，以实操总成绩得分高的名次在前；总成绩和实操比赛总成绩相同时，理论考试的提交时间短者在前。
四、其他事项

（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力争把大赛办成优质赛事，各参赛单位要组织好预选赛，选拔优秀选手参赛。开设有大赛竞赛项目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原则上要组织选手参赛。

（二）本次大赛不收取报名费，参赛选手食宿费用自理。

（三）竞赛委员会将于赛前对竞赛筹备的各项工作进行评估，如遇不可抗力，竞赛将延期举办，具体时间将另行通知。

（四）联 系 人：邱老师、伍老师
联系电话：18983125617、13101257045
竞赛QQ群：878730110
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圣泉街道南北大道南段1111号
附件4

竞赛组织机构
一、组织单位

（一）主办单位。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总工会

共青团重庆市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重庆工程职业学院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西部分院
二、组委会

为做好大赛筹办工作，成立大赛组委会。具体如下：
主  任：

罗  莉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副主任：
苏  静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劲渝  重庆市委教育工委委员、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蒋扬福  重庆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张  珂  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
成  员：

李  奕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教育培训处处长
兰云鹏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

黄  伟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师范教育处处长
刘满林  重庆市总工会经济技术部部长
陈  雪  共青团重庆市委青年发展部负责人
蹇晓林  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

龚小勇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杨智勇  重庆工程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

刘幼昕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

潘  科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西部分院副院长
组委会在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教育培训处设办公室，负责大赛的具体筹备和组织协调工作。各赛项结合实际分别成立执委会。
附件5

选手报名表
填报时间：

	参加赛项
	
	参加组别
	
	2寸红底

免冠登记照片

	姓    名
	
	性    别
	
	

	文化程度
	
	所学专业
	
	

	出生日期
	
	电话

手机
	
	

	
	
	
	
	

	所在单位
	

	通讯地址
	
	邮编
	

	身份证号码
	
	
	
	
	
	
	
	
	
	
	
	
	
	
	
	
	
	

	现职业资格等级
	
	参赛项目
	

	指导教师姓名
	（可填无）
	手机号码
	（可填无）

	选手所在单位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竞赛执委会

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6
参赛信息汇总表

报名单位（盖章）：                                                    报名日期：

	序号
	参赛单位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指导教师（领队）信息

	
	
	
	
	
	
	姓名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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